
 

1 
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公 告 

 

股別 
偵 查 案 號 

案 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姓名 偵結要旨 
年 字 號 

廣 114 偵 49293 詐欺等 清水分局 
N○UYEN VAN 

VINH 
起訴 

莊 114 偵 51656 竊盜 中五分局 李○宗 
聲請簡易判

決 

莊 114 偵 53690 竊盜 中五分局 李○宗 
聲請簡易判

決 

莊 114 偵 41399 
毒品防制條

例 
霧峰分局 王○彥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
莊 114 偵 41395 
毒品防制條

例 
中二分局 張○華 不起訴處分 

莊 114 偵 41436 過失傷害 中五分局 劉○婷 不起訴處分 

莊 114 毒偵 2938 
毒品防制條

例 
投縣信義分局 錢○華 移轉管轄 

霜 114 偵 31052 過失傷害 中市北屯區所 吳○康 不起訴處分 

霜 114 醫偵 42 過失傷害 中一分局 蕭○屏 不起訴處分 

忠 114 偵 51472 詐欺 陳○來 郭○牧 不起訴處分 

忠 114 偵 52296 詐欺 東勢分局 何○辰 起訴 

忠 114 偵 41260 侵占 中四分局 郭○牧 不起訴處分 

忠 114 偵緝 2844 詐欺 清水分局 陳○淮 
聲請簡易判

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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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公 告 

 

股別 
偵 查 案 號 

案 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姓名 偵結要旨 
年 字 號 

忠 114 偵 56638 侵占 陳○平 呂○鋮 不起訴處分 

忠 114 偵 56638 侵占 陳○平 張○嘉 不起訴處分 

忠 114 偵 49287 
毒品防制條

例等 
中四分局 鄭○安 不起訴處分 

忠 114 偵 41595 傷害 中三分局 蕭○杰 
聲請簡易判

決 

忠 114 偵 53975 妨害名譽 中一分局 蕭○杰 不起訴處分 

陽 114 偵 58059 詐欺 中六分局 李○澔 移刑庭併辦 

鳳 114 速偵 3397 
不能安全駕

駛 
中五分局 朱○霄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
鳳 114 速偵 3396 竊盜 豐原分局 吳○明 
聲請簡易判

決 

鳳 114 速偵 3395 
不能安全駕

駛 
中三分局 林○廷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
鳳 114 速偵 3394 
不能安全駕

駛 
中六分局 

J ○ NTHAWONG 

SOMPONG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
鳳 114 速偵 3393 
不能安全駕

駛 
中六分局 李○榕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
鳳 114 速偵 3392 
不能安全駕

駛 
太平分局 許○光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
鳳 114 速偵 3391 妨害風化罪 中二分局 江○旻 
聲請簡易判

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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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公 告 

 

股別 
偵 查 案 號 

案 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姓名 偵結要旨 
年 字 號 

鳳 114 速偵 3390 
不能安全駕

駛 
中五分局 李○隆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
鳳 114 速偵 3389 
不能安全駕

駛 
中一分局 蕭○廷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
鳳 114 速偵 3388 
不能安全駕

駛 
中四分局 謝○竹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
鳳 114 速偵 3387 
不能安全駕

駛 
豐原分局 廖○彥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
鳳 114 速偵 3386 
不能安全駕

駛 
中五分局 白○駿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
鳳 114 速偵 3385 
不能安全駕

駛 
大甲分局 陳○龍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
鳳 114 速偵 3384 
不能安全駕

駛 
中五分局 張○映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
寬 114 速偵 3412 
不能安全駕

駛 
烏日分局 張○恩 緩起訴處分 

寬 114 速偵 3411 
不能安全駕

駛 
東勢分局 朱○凡 緩起訴處分 

寬 114 速偵 3410 
不能安全駕

駛 
中四分局 吳○田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
寬 114 速偵 3409 
不能安全駕

駛 
東勢分局 陳○靜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
寬 114 速偵 3419 
不能安全駕

駛 
豐原分局 呂○美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
寬 114 速偵 3418 
不能安全駕

駛 
中六分局 李○業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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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
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公 告 

 

股別 
偵 查 案 號 

案 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姓名 偵結要旨 
年 字 號 

寬 114 速偵 3417 
不能安全駕

駛 
清水分局 盧○城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
寬 114 速偵 3416 
不能安全駕

駛 
大甲分局 吳○憲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
寬 114 速偵 3415 
不能安全駕

駛 
大雅分局 林○深 緩起訴處分 

寬 114 速偵 3414 竊盜 中三分局 古○明 
聲請簡易判

決 

寬 114 速偵 3413 
不能安全駕

駛 
中二分局 吳○幟 緩起訴處分 

寬 114 速偵 3420 竊盜 大雅分局 林蘇○鯉 
聲請簡易判

決 

莊 114 偵 25708 詐欺等 竹北分局 廖○頡 不起訴處分 

莊 114 偵 25708 詐欺等 竹北分局 陳○翔 不起訴處分 

莊 114 偵 42476 詐欺等 高雄調查處 廖○頡 不起訴處分 

莊 114 偵 5171 過失傷害 謝○造 呂○勳 起訴 

莊 114 毒偵 3082 
毒品防制條

例等 
中六分局 江○騰 不起訴處分 

莊 114 偵 56077 
不能安全駕

駛 
中六分局 楊○懌 起訴 

有 114 偵 54698 詐欺等 中六分局 薛○婷 起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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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
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公 告 

 

股別 
偵 查 案 號 

案 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姓名 偵結要旨 
年 字 號 

秋 114 偵 53197 洗錢防制法 中六分局 江○沁 
聲請簡易判

決 

宿 114 偵緝 2842 傷害 中三分局 黃○睿 
聲請簡易判

決 

宿 114 偵 44451 妨害自由 中五分局 陳○維 不起訴處分 

宿 114 偵 50173 詐欺 霧峰分局 包○哲 不起訴處分 

宿 114 偵 50444 妨害自由 中五分局 陳○翔 不起訴處分 

宿 114 偵 56397 妨害名譽 張○寶 林○娟 不起訴處分 

宿 114 偵 56399 妨害名譽 臺灣高檢 許○雯 不起訴處分 

宿 114 偵 23441 
毒品防制條

例等 
中市刑大 黃○睿 起訴 

巨 114 偵 50705 
稅捐稽徵法

  
中區國稅局 陳○華 移刑庭併辦 

巨 114 偵 50705 
稅捐稽徵法

  
中區國稅局 謝○恩 不起訴處分 

巨 114 偵 46804 商標法 刑智財隊 蔡○鈴 
聲請簡易判

決 

巨 114 偵 38434 過失傷害 中市北屯區所 陳○豪 
聲請簡易判

決 

巨 114 偵 50704 詐欺 黃○森 謝○櫞 不起訴處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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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
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公 告 

 

股別 
偵 查 案 號 

案 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姓名 偵結要旨 
年 字 號 

巨 114 偵 48059 詐欺等 新竹地院 陳○羽 不起訴處分 

巨 114 偵 40698 
廢棄物清理

法 
保七三大 林○立 起訴 

巨 114 偵 40698 
廢棄物清理

法 
保七三大 謝○鴻 起訴 

巨 114 偵 46736 詐欺 中三分局 張○豪 起訴 

巨 114 偵 46736 詐欺 中三分局 王○澤 起訴 

巨 114 偵 46736 詐欺 中三分局 林○皓 起訴 

巨 114 偵 46736 詐欺 中三分局 韋○甫 起訴 

巨 114 偵 49123 
不能安全駕

駛 
清水分局 王○平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
巨 114 偵 33785 
交通致傷逃

等 
中二分局 陳○民 起訴 

巨 114 偵 44604 著作權法 智財分署 楊○元 
聲請簡易判

決 

巨 114 偵 41182 詐欺 桃市刑大 林○義 
聲請簡易判

決 

巨 114 偵 44399 詐欺 清水分局 林○義 
聲請簡易判

決 

化 114 偵 49338 詐欺等 大雅分局 石○楨 起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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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
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公 告 

 

股別 
偵 查 案 號 

案 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姓名 偵結要旨 
年 字 號 

謙 114 
少連

偵 
38 詐欺等 霧峰分局 林○宗 起訴 

謙 114 
少連

偵 
38 詐欺 霧峰分局 陳○豐 

移高雄地院

併辦 

謙 114 
少連

偵 
38 詐欺 霧峰分局 潘王○成 

移高雄地院

併辦 

謙 114 
少連

偵 
38 詐欺 霧峰分局 林○銘 

移高雄地院

併辦 

謙 114 
少連

偵緝 
23 詐欺 恆春分局 潘王○成 

移高雄地院

併辦 

謙 114 
少連

偵緝 
24 詐欺 李○燕 陳○豐 

移高雄地院

併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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